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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二期）

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力股份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发

行人”或“辅导对象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

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

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协议”）相关约

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辅导人员

1、辅导小组成员

根据海通证券与金力股份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，本阶段辅导期

（2022 年三季度）内，海通证券派出了田卓玲、刘丽君、位洪明、刘学正、汪

东源共 5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，对发行人进行辅导，其中保荐代表人田卓玲

担任组长。上述人员均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

规定。

2、辅导小组变动情况

本阶段辅导期（2022 年三季度）内，根据相关工作安排和项目辅导实际需要，

新增汪东源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，李辉、王冰不再担任辅导小组成员。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

本次辅导的期间为海通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（以下简

称“河北证监局”）报送备案材料后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。

在本次辅导期内，海通证券通过组织培训、现场核查、查阅资料、网络查询、

访谈、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议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。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

1、现场尽职调查及辅导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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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阶段的辅导工作中，海通证券对金力股份进行了现场尽职调查，通过实地

考察、现场访谈、收集资料等方式了解辅导对象所存在的问题，在调查、了解公

司经营管理、公司治理、财务、行业等方面状况的基础上，重点针对本辅导期发

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解决。

2、访谈公司主要客户、供应商

本辅导期内，中介机构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、供应商开展走访工作，了解公

司交易情况，并深入了解公司上、下游行业特点及供求情况，同时了解报告期内

公司与主要客户、供应商交易的真实性、定价公允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。

3、召开中介协调会

本辅导期内，海通证券根据实际需要召集中介机构召开协调会，就各项主要

工作进展和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，积极商讨和解决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

题，督促公司进一步改善各方面的规范运作。

4、组织编写申报文件

辅导机构加强辅导对象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认识，同时组织编写招股说明书等

首发申请文件及申报底稿，督促发行人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充分的信息披露准备工

作。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截至本文件出具之日，发行人不存在影响申报的主要问题。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

（一）下一阶段辅导人员

下一阶段，海通证券将派出田卓玲、刘丽君、位洪明、刘学正、汪东源共 5

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，对发行人进行辅导，其中保荐代表人田卓玲担任组长。

（二）下一阶段辅导内容

1、下一阶段，海通证券将协同其他中介机构，继续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

查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业务与技术、财务运作、规范运行、内部控制等方面继

续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核查和规范。

2、通过座谈、组织辅导对象自学、讨论和中介协调会等多种方式继续开展

辅导培训工作，会同其他中介机构，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保证公司管

理体系的规范运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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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根据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的核查要求，对公司股东是否存在相关情

况进行排查，后续将申请发行人的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信息查询比对服务。

4、对公司发行上市进程进行综合评估，进一步推进申报文件的制作工作并

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准备工作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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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关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二期）之签章页）

辅导人员：

田卓玲 刘丽君 位洪明

刘学正 汪东源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

